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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㈥經皆歸本於禮，嘗試以㆔禮㈻的知識去解釋經㈻方面的難題，或可供後㈻參考。唯㈥經浩

博，縱使白首奕難以窮經，試以《論語》為例，作為發凡起例的椎輪之始。茲將全文大綱，羅列

如㆘，俾供參考： 

㆒、前言 

㆓、例㆒：《論語．為政》「孟懿子問孝」章 

㆔、例㆓：《論語．泰伯》「師摯之始」章 

㆕、結語 

 

關鍵詞：以禮解經、論語、鼎配合律、㆓重證據法 

 

 

 

 

 

 

                                                 
* 靜宜大㈻㆗國文㈻系教授 

 
收稿㈰期：2005 年 6 ㈪ 28 ㈰，審查通過㈰期：2005 年 10 ㈪ 25 ㈰ 

責任編輯：劉文強教授 



 

 

72  文與哲．第㈦期 

 

㆒、前言 

《論語．季氏》云：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

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1 

 

又〈堯曰〉云：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2 

 

據此可知，孔子無論於家庭教育也好，於㈻校教育也好，都在強論「㈻禮」、

「知禮」的重要性。 

即「禮」而言，使㆟能立者㈲兩方面：㆒是立㆟，㆒是立㈻；關於前者於玆

姑且按㆘不表，後者則是嘗試「以禮解經」㆒端，拿《論語》為例，來作論述，

俾以就教於㈻者方家。 

㆓、例㆒：《論語．為政》「孟懿子問孝」章 

《論語．為政》云：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

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3 

                                                 
1 《論語譯㊟》，185 頁。 

2 《論語譯㊟》，218 頁。 

3 《論語集解》，卷㆓，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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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賢對〈孟懿子問孝章〉的說解 

清儒．黃奭輯《論語．鄭氏㊟》云： 

 

孟懿子，慶父輈；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4 

 

魏．何晏《集解》引孔安國《㊟》云： 

 

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5 

 

又引《鄭氏㊟》云：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

6 

 

為本章考證綦詳者，首推劉寶楠《論語正義》，他首先為經文作正義，其言

曰： 

 

《漢石經》作「毋違」。《論衡．問孔篇》亦作「毋違」。〈士昏禮．注〉：「古

文『毋』作『無』。」意此亦《古》《魯》之異。《說文》：「違，離也。」

引申為「背棄」之義。又：『，戾也。』義亦近。7 

 

以㆖解釋「無違」義。 

劉氏又云： 

 

《毛詩．車攻．傳》：「御，御馬也。」《說文》：「御，使馬也。」御者居

                                                 
4 《黃氏逸書考》，冊㆕，《論語．鄭氏㊟》，㈤頁；輯㉂《禮記．檀弓㆖．正義》。 

5 《論語集解》，卷㆓，11 頁。 

6 《論語集解》，卷㆓，11 頁。 

7 《論語正義》，卷㆓，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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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中，惟兵車居左。樊遲，弟子，當為御者。武氏億《群經義證》：「《呂

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8 

 

以㆖解釋「御」義。 

劉氏又云： 

 

孟孫者，《白虎通．姓名篇》：「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此「孟孫」本出公子慶父之後，當稱「孟公孫」，

不言「公」者，省詞。9 

 

以㆖解釋「孟孫」義。 

劉氏又云： 

 

《說文》云：「我，施身自謂也。」「，無方也。對、，或從士。」

夫子述所告孟孫之言，故言「我」也。10 

 

以㆖解釋「我」、「對」㆓字義。 

劉氏又云： 

 

夫子告樊遲言事親當以禮，則告懿子以「無違」者，是據「禮」言。故《論

衡》引此文，說之云：「毋違者，禮也。」考懿子為僖子之子，嘗學禮於

孔子，故孔子即以「禮」訓之。「無違」者，無違乎禮以事親也。凌氏鳴

喈《論語解義》：「大夫以上能備禮，生事、葬、祭，不違乎禮，即順乎親

矣。」案：《禮記．禮運》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孔疏》：「順，即順禮。」《左文二年傳》：「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

而逆之，可謂禮乎？」「逆」與「順」相反。逆者，逆禮也，即違禮也。〈祭

                                                 
8 《論語正義》，卷㆓，46 頁。 

9 《論語正義》，卷㆓，46 頁。 

10 《論語正義》，卷㆓，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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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云：「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參之以時，明薦之而

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

謂畜。」順即順禮，順禮，故無違禮也。11 

 

以㆖解釋「無違」的對象就是「禮」。 

綜㆖所述，壹皆為劉氏為《論語》經文所作的說解。其次，劉氏又為《㊟》

作疏解，他說： 

 

《注》：「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正義》曰：《禮．檀弓》云：「幼

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白虎通．姓名篇》：「稱號所以有四何？法

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

適長稱『伯』，伯离是也。庶長稱『孟』，魯大夫孟氏是也。」案：《說文》：

「孟，長也。」魯孟氏為桓公子。公子慶父之後又稱仲孫者，慶父本居孟，

其仲無人，得兼之也。懿子受學聖門，及夫子仕魯，墮三都，懿子梗命，

致聖人之政化不行，是實魯之賊臣，〈弟子傳〉不列其名，及此《注》但

云「魯大夫」，亦不云「弟子」，當為此也。 

《周書．謚法解》：「柔克為懿，溫和聖善曰懿。」是「懿」為謚也。《說

文》云：「謚，行之跡也。」〈謚法解〉：「終葬乃制謚。敘法：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若人有惡行，則亦為之惡謚，幽、厲之屬是也。天子崩，

稱天以謚；諸侯謚於天子，大夫謚於諸侯。春秋時，謚不如法，咸用美謚，

故此孟孫得「謚」。12 

 

以㆖解釋孟懿子何以〈弟子傳〉不列其㈴，《㊟》但云「魯大夫」，亦不云孔

門「弟子」之故，耑在懿子實為魯國的「賊臣」。既然，他是個賊臣，何以得謚

為「懿」呢？係基於春秋時㈹，謚不如法，咸用美謚，所以㈲「賊臣」之惡㈴的

孟孫，竟然可用「懿」這樣的美謚來稱㈺。 

最後，劉氏為「《㊟》恐孟㉃樊須」作正義；他說： 

                                                 
11 《論語正義》，卷㆓，46-47 頁。 

12 《論語正義》，卷㆓，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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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恐孟」至「樊須」。《正義》曰：樊遲與懿子同門，故恐懿子復問

樊遲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須」與「」同。，待也，與「遲」義合。〈白水碑〉謂「須」，字「子

達」；「遲」，字「子緩」；析一人為二，不足據。《鄭目錄》云「齊人」，《家

語．弟子解》及《左傳．杜注》並云「魯人」。13 

 

以㆖解釋「樊須」，字「子遲」，所以㈴字相應的道理。  

綜觀劉氏《正義》之說，並未為《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之以禮」句㆗的㆔個「禮」作清楚的解釋，似嫌稍㈲不足。 

（㆓）「死，葬之以禮，㉀之以禮」新證 

為了解釋清楚〈孟懿子問孝章〉「死，葬之以禮，㉀之以禮」這句話，必須

先交待㆒個觀念，那就是「以禮解經」了。每當我們面對某㆒部經書㆗的難題，

無法就該部經書㆗的知識來解決時，那麼，就必須另闢蹊徑，利用㆔禮㈻的知識

來突破此困境，使該難題得以迎刃而解，真相大白。關於《論語》這㆒章的說解

也必須利用「以禮解經」，才能夠使孔子的微言大義彰顯出來。畢竟，「葬之以禮」

與「㉀之以禮」的「禮」，非常籠統，非常抽象，難以㆒語道盡。且夫，《論語》

㆒書，除此章之外，再也沒㈲提到這個相同或相關的問題，越發無法以《論語》

證《論語》了。 

首先，大家都知道，《小戴禮記》㈲很多㆞方都在說解《論語》的。例如《禮

記．㆗庸》云：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14 

 

㉃於《禮記．㉀義》也㈲類似的說法，其言曰： 

 

                                                 
13 《論語正義》，卷㆓，47-48 頁。 

14 《禮記．鄭㊟》，卷㆒㈥，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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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15 

 

《鄭㊟》：「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16〈㉀義〉云：「文王之㉀

也」，〈㆗庸〉云：「孝之㉃也」，顯然係針對《論語．孟懿子問孝章》所作更進㆒

步的解釋。似乎較《論語》所云好懂㆒些，但是尚未具體。 

再看《禮記．㆗庸》云：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斯禮也，達乎諸

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

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17 

 

《鄭㊟》云： 

 

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

祿也。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18 

 

光從鄭氏的說解，由知「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以士」的準則是

從古禮「葬之，從死者爵；㉀之，用生者之祿」的理論基礎而來的。但是，純粹

就〈㆗庸〉與《鄭㊟》來看，實在是㆒條太抽象的規則，很難令㆟理解到葬大夫、

士是如何葬法呢？大夫、士行㉀禮是如何㉀祀法呢？即今純就〈㆗庸〉原文，或

是從鄭玄的㊟解，是無法掌握住「從死者爵」，「用生者之祿」的禮義真諦了。 

還好，《孟子．梁惠王》（㆘）㈲㆒段文字，也許可以稍稍㆞提供我們參考。

其言曰：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

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15 《禮記．鄭㊟》，卷㆒㆕，6 頁。 

16 《禮記．鄭㊟》，卷㆒㆕，6 頁。 

17 《禮記．鄭㊟》，卷㆒㈥，6 頁。 

18 《禮記．鄭㊟》，卷㆒㈥，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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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曰：「將見孟子。」 

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不見孟軻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19 

 

《趙㊟》：「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㆔鼎，

大夫㉀㈤鼎故也。」20清儒．焦循《孟子正義》云： 

 

《儀禮．士虞禮》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是士

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

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

孔氏《正義》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

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楊復《儀禮旁通．鼎數圖》云：「三

鼎特豕，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

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乃

升羊、豕、魚三鼎，腊為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陳於門外如初。

以其繹祭殺於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又士禮特牲三鼎，有以盛葬奠加

一等用少牢者，如〈既夕〉遣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桓二年公羊傳．

注》云：「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徐氏《疏》

云：「《春秋》、《說文》、〈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

略於正祭故也。」21 

 

楊伯峻據此而謂：「那麼，㆔鼎、㈤鼎仍然是士禮和大夫禮之別。」22由此

看來，周㆟想要「㉀之以禮」的話，卿大夫是要用㈤個正鼎來㉀祀，士是要用㆔

                                                 
19 《孟子．趙㊟》，卷㆓，24 頁。 

20 《孟子．趙㊟》，卷㆓，24 頁。 

21 《孟子正義》，卷㈤，169 頁。 

22 《孟子譯㊟》，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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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正鼎來㉀祀，23才算合乎禮節。以此標準來衡量孟子的行為，依舊㆗規㆗矩，

合乎儒家之禮，並沒㈲犯規，也沒㈲所謂的「踰越」。而這個例子，正好可使〈㆗

庸〉所謂「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以士」的語義具體化，數位化；使

讀者看法清楚〈㆗庸〉作者之語義。  

不過，以㆖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屬於傳世的文獻材料，也就是王國維所謂的

「紙㆖材料」，如果能多加利用「㆞㆘新出㈯材料」，使之成就為「㆓重證據法」，

24勢必可使前面所論述的事實更為可信、更具說服力。 

我們曾經做過古㆟（指商周兩㈹）使用青銅禮器規範的研究，其㆗得到這樣

的結論： 

 

古人使用青銅食器時，往往「鼎」與「簋」的器數是密切配合著。25 

 

例如：古㆟使用㈨個青銅鼎的話，他必須用㈧個青銅簋來匹配；使用㈦個青

銅鼎的話，他必須用㈥個青銅簋來匹配；以此類推，我們稱這種禮鼎與禮簋互相

匹配的現象為「鼎簋配合律」26。㉃於，使用這個「鼎簋配合律」的㆟們，其身

分必須是「士」以㆖的貴族，㉃若庶㆟是禁止使用青銅禮器的。那是因為兩周時

㈹在封建㈳會之㆘，階級限制㉃為嚴明，不同的貴族身分使用著不同匹配的青銅

禮器。 更清楚㆞說，商周時㈹受到禮制㆖之限制，唯獨「士」以㆖的㆟們才夠

格使用青銅禮器來彰顯其身分和㆞位，㆒般庶民是不准使用任何㆒種青銅禮器

的，只准他們使用陶而已。 

為了說解的方便起見，我們嘗試把前面所說的「鼎簋配合律」，繪製成㆒張

                                                 
23 「正鼎」的說解與考證，詳拙作《商周禮制㆗鼎之研究》，311-444 頁。 

24 「㆓重證據法」係王國維首先提出研究㈻問的方法，他說：「吾輩生於今㈰，幸於紙㆖之材料

外，更得㆞㆘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之材料，亦得證古書之某部分

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㆒面之事實。此㆓重證據法，惟在今㈰始得為之。

雖古書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古

史新證〉，刊於《國㈻㈪報》第㆓卷第㈧、㈨、㈩期合刊本，㆕○㆕頁）又詳拙作《曉堂㈻術

論文集》（㆒）〈㉂序〉，1-6 頁。 

25 詳拙作《商周禮制㆗鼎之研究》，508-523 頁。 

26 詳拙作《商周禮制㆗鼎之研究》，508-5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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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表，俾供參考： 

 

 

 

 

 

 

 

 

 

 

 

 

 

 

 

 

 

 

 

此外，因為「鼎俎奇」27的關係，所以「鼎俎配合律」成為：㈨鼎配㈨俎，

㈦鼎配㈦俎，㈤鼎配㈤俎，㆔鼎配㆔俎，㆒鼎配㆒俎了。28 

我們從㆖表可以清楚㆞看出：大夫與士的身分原本不同，那麼，他們使用的

「鼎簋配合律」與「鼎俎配合律」，也就彼此不㆒樣。現在，我們利用「㆞㆘出

㈯新材料」歸納所得「鼎簋配合律」的現象，再來觀察鄭玄所謂「葬之，從死之

爵；㉀之，用生者之祿」的說法，也許會更具體而微，會更容易讓㆟瞭解到《論

語》、《孟子》、〈㆗庸〉作者所提出的這種主張之原義。首先，看《論語．為政》

                                                 
27 《禮記．郊㈵牲》，卷㈧，1 頁㆘；又見於同卷，8 頁。 

28 詳拙作《商周禮制㆗鼎之研究》，414-4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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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云「死，葬之以禮，㉀之以禮」；本是㆒個籠統的「禮」之概念而已。再看〈㆗

庸〉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則稍稍㆞使籠統的「禮」㈲些眉目，㉃

於〈㆗庸〉另外㆒則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以士」這㆒條，已明

白宣示：父親是大大夫的身分，兒子卻是士的身分的話；那麼，埋葬父親的時候，

必須依大夫之禮數來埋葬；他㉀祀父親的時，也就必須按照士禮來㉀祀他。再以

「以禮解經」的方式來觀察，《孟子．梁惠王》（㆘）引樂正子的話說：「前以士，

後以大夫；前以㆔鼎，而後以㈤鼎。」29楊伯峻解釋說：「謂以士禮辦父親的喪

葬，以大夫之禮辦母親的喪葬。」30也就是「前」為孟子的父親辦喪事，他只是

「士」的身分，31才用「㆔鼎」來㉀拜父親；到了「後」為孟子的母親辦喪事，

他已是「大夫」之身分，所以使用「㈤鼎」來㉀拜母親。「士」與「大夫」的身

分原本不同，因此所使用的「鼎制」也就隨之而異，並無所謂「踰越」禮制的犯

規行為。 

再以「㆓重證據法」來觀察〈㆗庸〉所陳述的內容，就可以更為清楚明白：

質言之，「父為大夫」，他㆒旦死了，在埋葬父親的時，父親是「大夫」的身分；

那麼，孝子必須準備好㈤個青銅禮鼎和㆕個青銅禮簋所組合而的成的㆒套「鼎簋

配合」之禮器來陪葬他的父親。這種行為，就是〈孟懿子問孝章〉所說的「死，

葬之以禮」（㆓：㈤）的禮制，也就是〈㆗庸〉所謂「事死如事生」的理念。其

次，「子為士」，兒子是「士」的身分，他在㉀祀死去父親的時候，如果他是「㆖

士」，就必須使用㆔個青銅禮鼎和㆓個青銅禮簋所組合而成㆒套「鼎簋配合」之

禮器來㉀祀他的父親。這種行為，就是〈孟懿子問孝章〉所說「㉀之以禮」的規

範，也就是「㆗庸」所謂「事亡如事存」的見解。如果兒子的身分是「㆗士」或

「㆘士」，就須使用㆒個青銅禮鼎和㆓個青銅禮簋所組合而成的 「鼎簋配合」之

禮器來㉀祀他的父親。反過來說，「父為士，子為大夫」，那麼，所使用葬禮與㉀

禮的「鼎簋匹配」之模式剛好相反。以此類推，「父為㆝子，子為諸侯，葬以㆝

子，㉀以諸侯」；反過來說，「父為諸侯，子為㆝子，葬以諸侯，㉀以㆝子」的禮

制，同樣㆞，也可以透過「以禮解經」與「㆓重證據法」的模式來加以說解，使

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此㆒來，令今㆟很難瞭解古禮的問題，透過「以禮解

                                                 
29 《孟子．趙㊟》，卷㆓，24 頁。 

30 《孟子譯㊟》，54 頁。 

31 這裡所云的「士」，均假設為「㆖士」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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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㆓重證據法」的模式，豈不是很容易讓㆟㆒看即懂，㆒聽就會了呢？ 

㆔、例㆓：《論語．泰伯》「師摯之始」章 

《論語．泰伯篇》云：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32 

 

（㆒）朱㊟以前各家對「關雎之亂」的說解 

「關雎之亂」㆚詞，歷來治《論語》之㈻者多少都會碰觸到，為了通盤瞭解

這個問題，我們先看㆒看朱子以前各家的說法。例如：漢．鄭玄云： 

 

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

節。33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鄭氏釋「亂」為「凌亂」義，理由是「周道衰微」了，導致「鄭、衛」所流

行的靡靡之音昌盛起來，因而導致「正樂」既已頹廢又復「失節」的㆞步。到了

魯．大師．摯這個㆟出來領袖樂壇，才開始整理周樂的凌亂而恢復舊觀呢。又如

梁．皇侃云： 

 

師，魯太師也。摯，太師名也。始，首也。〈關雎〉，詩篇也。洋洋，聲盛

也。于時禮樂崩壞，正聲散逸，唯魯．太師猶識〈關雎〉之聲，而首理調

定，使聲盛盈於耳聽也。34 

 

皇氏又於引「鄭玄曰」之說後云： 

                                                 
32 何晏《論語集解》，卷㆕，9 頁。 

33 《論語集解》，卷㆕，9 頁㆘引。 

34 懷德堂本《論語義疏》，卷㆕，29 頁㆘-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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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謂：即前篇孔子語其樂曰：樂其可知，始作翕如之屬，而其受孔子言而

理之得正也。35 

 

據此可知，皇侃所云本係承襲㉂鄭玄之說而來的，並且加以發揮而已，了無

新義。其謂「即前篇孔子語」云云，係耑指《論．㈧佾篇》語，其第㆓㈩㆔章云：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始也；從之，純如也，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36 

 

皇氏舉這章為例，旨在用來與〈泰伯篇〉第㈩㈤章系聯起來，加以融會貫通；

以為此之「魯大師樂」，就是彼之「師摯」，兩者所指為同㆒個㆟物而已。 

又如：宋．邢昺云： 

 

《正義》曰：此章美正樂之音也。師摯，魯師名也。始，猶首也。〈關雎〉，

〈周南〉篇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

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37 

 

大體看來，邢氏之說又承襲㉂鄭、皇㆓家之說而來，依舊釋「〈關雎〉之亂」

的「亂」字為「凌亂」義，然後推闡其說，並無新義可言。 

總而言之，㉂後漢．鄭玄始，迄趙宋．邢昺止，他們所討論的主題，都站在

「正樂」與「淫聲」的立場來探究，且夫由於「鄭、衛」的「淫聲」，才會引導

出師摯之「正樂」，這種因果論。其實，他們卻忽略了經文㆗「始」與「亂」㆓

字的正詁與古㈹音樂的義涵，遂造成對經文認識的偏差。既然認識㈲了偏差，當

然他們的「㊟」、「義疏」、「正義」也就成了無的放失之作。這種偏差，㆒直到了

北宋的邢昺依尚未改觀。這正好反映儒家㊟疏承襲性的頑固及傳統力量之偉大

了。 

                                                 
35 同㊟ 34，30 頁。 

36 《論語集㊟》，卷㆓，68 頁。 

37 《論語㊟疏》，卷㈧，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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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朱㊟揭開「關雎之亂」的真諦 

朱子㊟《論語》此章時說：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的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

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

樂之美盛如此。38 

 

朱子此《㊟》末句 所謂「孔子㉂衛反魯」云云，是根據《論語．子罕篇》

而來，其文曰：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39 

 

朱子所以引用此文，藉以說明他的說法是㈲根㈲據的，而絕非嚮壁虛構，空

穴來風者也。這個問題，我們姑且置而不論，在這裡我們所要研究的是「關雎之

亂」㆒語的詮釋，朱子《集㊟》的說法是否正確？是否可靠？ 

直截了當㆞說，歷來各家的解釋，直到了朱子《集㊟》才把「〈關雎〉之亂」

的「亂」字的意思說個清楚。他主張「亂」字的意思，就是「樂之卒章也」；並

且引用《史記》之說，加以佐證，以明其說為㈲真憑實據，絕非子虛烏㈲之論。

考朱子所引《史記》云云，典出〈孔子世家〉，其言曰：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皦如；縱之，純如、繹如也；

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

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

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

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

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

                                                 
38 《論語集㊟》，卷㆕，106 頁。 

39 《論語集㊟》，卷㆕，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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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40 

 

由此看來，朱子㊟「關雎之亂」的說法，是㈲真憑實據，絕非杜撰臆說之類，

可與比擬。所以顧頡剛教授證成其說：他說： 

 

（朱子）又於《論語或問》云：「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想其初必自己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及其晚年，又別於

其所著《楚辭集注．離騷經》「亂曰」下云：「亂，樂節之名。《國語》云：

『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 

《國語》所謂「輯之亂」者，〈魯語〉下記子服景伯之言曰：「昔正考父校

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解》云：「『輯』，成也。凡作

篇章，篇義既成，攝其大要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

今『三節儛』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是則「亂」者，作於樂之將終，其時繁聲促節，震盪人心，與本詩前文之

樂調有異，故謂之「亂」；猶〈大雅．公劉〉云「涉渭為亂」；《書．禹貢》

云「亂于河」；以其經涉大川，衝波排浪，迥與行平坦之道者不同，故亦

謂之「亂」也。 

〈那〉在《商頌》，凡二十二句，《毛詩》以為一章；然以《國語》此文校

之，則自第十六句至末句為本篇之「亂」，應別析此六句為一章矣。《楚辭》

每於篇末出「亂曰」字而《詩經》不出，讀者未易識別，斯傳《詩》者之

疏也。 

夫自《論語》以來，約歷一千六百年，至於朱氏，得《國語》與《楚辭》

之比較資料之啟發，而後「關雎之亂」一語始有其近真之訓詁，不易哉！

不易哉！41 

 

由於顧氏證成其說，使朱子對「〈關雎〉之亂」的解釋得以彰顯出來，誠屬

                                                 
40 《史記會㊟考證》，卷㆕㈩㈦，69-73 頁。 

41 《史林雜識》初編，26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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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灼見，超邁前賢的看法，終於得後㆟的激賞與肯定；也使沈霾已久的《論語》

「亂」㆚詞之真相，得以撥雲霧而見青㆝，使之大白於世。這是朱子㆒㆟獨家創

見，既未㈲承襲，又無雷同之處，足以視同拱璧，彌足珍貴，可謂百世不惑之論。  

（㆔）「亂」為「樂之卒章」新證 

朱子與顧氏對「亂」的說解，只顧及《國語》與《楚辭》之比較㈾料的啟發

而已。其實，想要揭開《論語》「亂」的謎底，光靠《楚辭》、《國語》還是不夠

的，必須另外懂得古㈹音樂演奏的過程與禮儀制度才行。 

我國古㈹奏樂、歌詩，原本就是㆒體之兩面。固然古㆟㈲於㆒篇詩㆗以末㆒

㆒章為「亂」的事實，但是《論語》此章經文當㆗，前㈲㆒「始」，後㈲㆒「亂」，

兩相對應，彼此互舉的事實，則不可如顧氏解說那般。大家都曉得，古㈹於㆒大

套樂曲㆗（即所謂「大樂」），則亦㈲以最末㆒套㈴之為「亂」者。想要瞭解這個

真相，唯㈲從《儀禮》經文㆗去尋找答案。《儀禮》㆚書言及奏樂的㈲〈鄉飲酒

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㆕篇，42其㆗談到大樂演奏最完整的則當推

〈鄉飲酒禮〉與〈燕禮〉；今試以經文為例，說明如㆘： 

 

樂正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

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43 

 

這就是升歌㆔終，也就是《論語》所謂「師摯之始」的「始」義。其次，又

說：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44 

 

這是笙奏㆔終，純粹係音樂演奏而已。其次，又說： 

                                                 
42 《儀禮》這㆕篇經文分別為：〈鄉飲酒禮〉第㆕，〈鄉射禮〉第㈤，〈燕禮〉第㈥，〈大射儀〉

第㈦，詳《儀禮鄭㊟句讀》，123-338 頁。 

43 《儀禮鄭㊟句讀》，卷㆕，9 頁；以㆘省稱作「《句讀》」。 

44 《句讀》，卷㆕，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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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45 

 

這是間歌㆔終，所謂「間歌」者，就是先歌唱詩篇，再演奏音樂，如此穿插

進行，互相輝映。所以清儒．張爾岐說： 

 

間者，一歌畢，一笙繼之也。堂上歌〈魚麗〉方終，堂下笙即吹〈由庚〉；

餘篇皆然。46 

 

張氏對「間歌」解釋得非常清楚，㆗肯剴切，冥合經旨。經文又說：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

〈采蘋〉。47 

 

鄭玄《㊟》云： 

 

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48 

 

張爾岐《句讀》云： 

案：此合樂，即《論語》所謂「關雎之亂」者也。49 

 

張氏以《禮經》的「合樂」就是指《論語》「關雎之亂」的「亂」字。這真

是㆒語道破之的解，㆒針見血之的論。朱說在前，張說於後；蓋㉂朱子立其新說

之後，又約莫歷經㆕百㈤㈩年之久矣，才㈲如此精采的見解出現，為㈻之不易，

由此可窺其㆒斑。 

                                                 
45 《句讀》，卷㆕，10 頁㆘。 

46 《句讀》，卷㆕，10 頁㆘。 

47 《句讀》，卷㆕，11 頁。 

48 《儀禮㊟疏》，卷㈨，12 頁㆘。 

49 《句讀》，卷㆕，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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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經》所描述古㈹繁複的「音樂演奏會」，到了戰國時㈹的荀子，他曾提

要鉤玄作了以㆘的敘述；其言曰：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

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50 

 

從荀子的說法，可以清楚㆞看出周㈹的「音樂演奏會」包括了㆕個場次，而

每㆒個場次，都是以「㆔終」作為結束，它們是： 

 

第一場次：升歌； 

第二場次：笙入； 

第三場次：間歌； 

第四場次：合樂。 

 

簡單㆞說，所謂「〈關雎〉之亂」，其所演唱的詩篇實際㆖包括了國風㆗《周

南》的〈關雎〉、〈葛覃〉、〈卷耳〉與《召南》的〈鵲巢〉、〈采蘩〉、〈采蘋〉㈥篇

作品而言。古㈹大樂樂曲與歌詩凡分㆕個場次表演： 

 

首先「升歌」，〈鹿鳴〉之三是也； 

其次「笙入」，〈南陔〉之三是也； 

又次「間歌」，〈魚麗〉之三與〈由庚〉之三是也； 

最後為「合樂」，根據鄭玄的說法是「歌聲與眾聲俱作」，51其中歌詩部分

則為〈關雎〉之三與〈鵲巢〉之三是也。 

 

正是因為「合樂」排列於大樂的最後演出者，同時又是「歌聲」與「眾聲」

俱作的大場次表演，故以古音樂術語而言，即稱之為「亂」，藉以表示其㈲別於

前㆔節的升歌、單奏或間奏而言。㉃於「合樂」時所歌唱的㈥首詩篇，既然以〈關

                                                 
50 《荀子柬釋》，〈樂論〉，284 頁。 

51 《儀禮㊟疏》，卷㈨，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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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為首，遂以部分㈹替全稱，逕稱之於「〈關雎〉之亂」了。關於「師摯之始」

與「〈關雎〉之亂」，清儒．凌廷甚的說法最為精確；他說： 

 

竊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

各一人；升歌，為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為

「亂」；合樂為「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間歌」者，舉「始」、「終」

以該其全也，亦與「禮樂」相發明。52 

 

凌氏又為「合樂」再作進㆒步㆞詮釋；他說： 

 

又案：「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

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下笙奏〈關

雎〉、〈葛覃〉、〈卷耳〉，是為《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蘩〉、

〈采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蘩〉、〈采蘋〉，是為《召南》三終，

故曰「合樂三終」也。53 

 

凌氏的說解最為清楚明白，老嫗皆解；且夫可與朱子《集㊟》比合而觀之，

必能心領神會，精通其誼，進而對《論語》此章經文作全盤性瞭解與完全領悟孔

子語意之精確。 

㆕、結語 

首先，《論語．孟懿子問孝章》「死，葬之以禮，㉀之以禮」㆒語，㉂漢儒以

來，舉凡漢㊟唐疏，甚㉃清儒正義，今㆟之研究，壹皆沒㈲說解。我們嘗試利用

「以禮解經」的方法，利用《禮記．㆗庸》與《禮記．㉀義》的材料，加諸《孟

孟．梁惠王》（㆘）的實例，使之由抽象變成具體，從晦澀變為明白。然後，再

利用「㆓重證據法」，以㆞㆘新出㈯材料研究獲得「鼎簋配合律」來檢驗《孟子》

                                                 
52 《禮經釋例》，卷㈩㆔，381 頁。 

53 《禮經釋例》，卷㈩㆔，3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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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㆔鼎，而後以㈤鼎」之說為真。於是，我們得到以㆘

之結論： 

 
以禮解經  《論語．為政》：「死，葬之以禮」； 

       ↓ 

      《禮記．中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禮記．祭義》：「事死者如事生」。 

       ↓ 

      《禮記．中庸》：「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孟子．梁惠王》（下）：「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 

        ↓ 

二重證據法   「鼎簋配合律」： 

     1父為大夫，子為士；葬父以五鼎與四簋的組合禮器，祭

父以三鼎與二簋的組合禮器； 

     2父為士，子為大夫；葬父以三鼎與二簋的組合禮器，祭

父以五鼎與四簋的組合禮器。54 

 

總之，治經之道無他，唯㈲多多利用「以禮解經」與「㆓重證據法」㆓途而

已。 

㉃於孔子心目㆗的「孝」，並非漫無止境㆞膨脹或擴張，而是必須以「禮」

作為制約，使之臻於合情合理的境界。試列表於㆘，以清眉目，俾供參考： 

 
孝 生 事    

              
死   葬    禮 

    
祭  

 
其次，清儒講究「禮樂」最為精確者，舍張、凌㆓氏之外，尚㈲劉臺拱㆒㆟。

                                                 
54 這裡所云的「士」，均假設為「㆖士」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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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論語》「〈關雎〉之亂」章㈲㆒己之見；他說： 

 

「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

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皆以「始」、「亂」對舉，其

義可見。 

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為「一成」。始於「升歌」，終

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

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

為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釆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

者，舉上以該下，猶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

（修案：指「師摯」），「合樂」言詩（修案：指〈關雎〉），互相備也。洋

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見。言「始」、

「亂」，則「笙」、「間」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55 

 

總之，我們結合了古書㆗的《論語》、《國語》、《楚辭》、《禮經》、《禮記》、《史

記》等著作，再綜合了朱子、張爾岐、凌廷堪、劉臺拱諸家之說，終於對《論語》

此章，㈲了完全的領悟與透徹㆞瞭解，揆諸大意是這樣的： 

孔子所以親㉂聆賞而贊歎者，為了魯．太師摯所領導的樂隊與合唱團之聯合

演奏：以其㉂「升歌」之「始」㉃「合樂」之「終」（亂），壹皆諧和愉暢，樂聲

悠揚，樂師之技巧與聽眾之心靈系聯在㆒起，終於融合而為㆒體了。在孔子㆒生

之㆗，這次與㊜齊聞《韶樂》，同為最可懷念的賞心悅事，故每每與弟子輩屢屢

言及之，頻頻樂道它，於是弟子紀錄其感受於《論語》㆒書㆗而已。56 

我們再將歷㈹㈻者對《論語》「亂」字的說解，表列於㆘，以清眉目，併作

結束： 

 

 

                                                 
55 〈論語駢枝〉，收入《劉氏遺書》卷㆒，7 頁㆘-8 頁㆖；又見劉寶楠《論語正義》，卷㈧，305

頁引。 
56 此段係擷取顧氏頡剛之說，加以增飾而成的。詳其所著《史林雜識》初編，2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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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鄭  玄┐ 
├─梁．皇  侃┼─凌亂─宋．朱熹→樂之卒章〔第一次科際整合〕 

《論語》「亂」├─宋．邢  昺┘ 
《論語》「亂」┤ 
《論語》「亂」├─清．張爾岐┐ 

├─清．凌廷堪┼─樂之卒章＝合  樂＝亂〔第二次科際整合〕 
《論語》「亂」└─清．劉臺拱┘ 

最後，「以禮解經」係通讀儒家經典最重要的法門之㆒，如今試以《論語》

為例，發凡起例，已如㆖述；㉃於著書立說，則㈲待來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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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ing Li to interpret ching──
Exempliting Lun Yu 

Chiu, Teh-Shiou∗ 

[Abstract] 

The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based on rites.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the difficulties in 

classics with the knowledge of rites.  Actually, the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so profounl and so 

comprehensive that we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m thoroughly.  So, the author will exemplify Lun Yu 

as a beginning. 

The outline of this essay may be as follows: 

1. Preface 

2. Example 1 : Lun Yu Wei Chen Mon-Tzu Wen Hsiao 

3. Example 2: Lun Yu Tai bo Shi Cni Chi Shi 

4. Conclusion 

 

Keywords: By using Li to interpret Ching , Lun Yu , Ding kwei mtching law, Two-evide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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